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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8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15 至

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广东精艺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张书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3 人，代表股份 78,627,562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1.37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77,436,962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0.89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7 人，代表股份 1,190,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475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0 人，代表股份 3,190,862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000,26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8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7 人，代表股份 1,190,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4751%。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

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经参加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会议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形

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823,4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73%；

反对78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3%；弃权1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86,7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999%；反对 78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984%；弃权 1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17%。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823,4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73%；

反对78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3%；弃权1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86,7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999%；反对 78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984%；弃权 1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17%。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903,0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86%；

反对7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4%；弃权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66,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945%；反对 70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881%；弃权 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4%。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770,5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01%；



反对8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9%；弃权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3,8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421%；反对 8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406%；弃权 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373,5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70%；

反对2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0%；弃权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8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398%；反对 23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28%；弃权 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309,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53%；

反对2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6%；弃权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72,6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278%；反对 29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8%；弃权 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4%。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电解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520,4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8%；

反对 8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2%；弃权 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3,7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435%；反对 8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91%；弃权 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4%。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开展授信融资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691,9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01%；

反对8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9%；弃权9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5,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6788%；反对 8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406%；弃权 9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07%。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547,9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41%；



反对7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5%；弃权4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3,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634%；反对 78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514%；弃权 4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52%。

关联股东卫国、史雪艳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878,5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74%；

反对7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4%；弃权4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5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1,8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5267%；反对 70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881%；弃权 4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5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精艺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8 日


